北京市纪委监委曝光台曝光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摘录
     1.房山区史家营乡公路管理站原站长马良生违规承包公路修复工程的问题。2019年7月，马良生利用其担任史家营乡公路管理站站长的职务便利，私人承揽其管辖乡域内4条公路的修复工程，并收取工程费186686元。2021年6月，经房山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马良生党内警告处分。
　  2.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南吕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经济合作社社长何志强向村民索要受灾救助金的问题。2012年“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琉璃河镇东南吕村共有4户村民房屋因灾受损，各自按程序分别申请了1.35万元救助金。2013年1月，东南吕村向4户受灾村民发放了救助金。其中一户领取救助金后，何志强向该村民索要了2000元。2018年，何志强在该村民亲属要求下，将索要的2000元退还。2021年3月，经房山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何志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贾靖公款旅游及违规接受合作企业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问题。2017年11月，贾靖等一行5人利用公务出差之机赴海南省三亚市游玩，产生的费用共计16656元，均由公款报销。2018年4月，贾靖等一行4人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务考察期间，违规接受合作企业安排的宴请、旅游等活动，并收受赠予的土特产，合计费用1万余元，均由合作企业支付。2021年7月，顺义区纪委决定，给予贾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涉及人员均已另案处理。违纪款已退赔。
　  4.顺义区杨镇地区白塔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殷在军私车公养问题。2017年至2018年期间，殷在军违规在村集体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保险费、油费等私家车费用，共计21241.26元。2020年11月，经顺义区纪委同意，杨镇党委决定，给予殷在军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退赔。
5.西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干部徐海彤醉酒后驾车问题。2021年3月18日，徐海彤驾车行驶至石景山区八角北路杨庄中学前时，被民警查获。经检验，徐海彤血液酒精含量为149.9mg/100ml。后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徐海彤拘役二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2021年7月12日，徐海彤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6.海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原直属执法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张爱国违规操办喜庆事宜问题。2019年11月，时任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直属执法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张爱国，为其女举办满月酒宴，邀请部分直属执法队队员参加，收受礼金合计人民币1700元。2021年3月，张爱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收缴。

    7.石景山区实验小学校长李晓军和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栾永宏违规发放福利问题。李晓军在担任实验小学校长期间，于2020年1月份提议并决定，从学校工会经费支出人民币7904元购买食用油、鸡蛋、杂粮等物品，在春节前对部分教职员工共50人进行了个别慰问。具体慰问工作交由栾永宏负责。此次慰问活动，还将不符合工会个别慰问条件的学校领导班子、行政人员等30余人纳入到慰问范围，涉及违规使用工会经费发放福利，共计人民币5353元。2021年7月，石景山区纪委决定，给予李晓军、栾永宏党内警告处分。

    8.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李红磊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李红磊在担任八宝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期间，组织执法队员于2017年12月8日至10日到湖南省岳阳市自费旅游。经李红磊同意，执法队辖区内管理服务对象袁某某也一同前往，其间，李红磊一行在岳阳市一家饭店接受由袁某某支付的宴请。2021年6月，石景山区纪委决定，给予李红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